行政处理告知书
                                    编号：            
             （单位/个人） ：
你（单位）                                          
       （填写当事人违法的时间、地点和具体违法行为内容）  的行为，违反了     （填写认定违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名称及条款 ）     的规定。根据   （填写处罚依据的法律法规名称及条款）         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 
1.                                                  
2.                                                  
3.                                                  
……                      
如你（单位）对我局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理依据及处理内容等持有异议，可以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陈述或者申辩意见，或者到我局   （填写具体地点）   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联系人：              
    电  话：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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